
2016年全省城乡规划工作要点
2016年，全省城乡规划工作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五个统筹”，坚持问题导向，推进行业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不断强化规划的引领、调控和约束作用，切实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1、不断完善规划编制体系。一是按照住建部统一部署和省政府安排，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抓好《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年）》编制工作，配合省发改委适时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宜居城镇发展专项规划。二是积极配合住建部做好《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编制工作，同时推进省内有关城市开展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及编制工作，推进市（县）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以城市总体规划成果合法性、合规性审查为重点，完善内控机制和相关制度；进一步探索城市总体规划重大修改与局部调整的编制办法和规则；推动各地深化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城市外围地区（城乡结合部）、规划区镇乡村体系规划工作，统筹城乡发展。三是推动各地以遵循上位规划，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刚性传导、规划强制性内容为目标，加强和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重要法定规划编制审批和有关课题研究工作。四是推进各地做好“十三五”近期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结合“多规合一”探索，落实“十三五”期间城市的发展重点项目和建设时序。五是加强专项规划工作，针对城市建设发展和民生关注重点，推动各地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地下空间、海绵城市、综合交通、重要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专项规划编制，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水平，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六是健全乡村规划体系。组织各地组织编制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继续推进乡镇全域规划以及美丽乡村规划编制；选择不同条件、不同类型开展村庄规划试点，推进乡村规划改革；协调相关部门，探索“一张图”乡村规划管理的工作方式。
2、积极统筹“三生”空间。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城市发展理念，统筹空间、规模、产业结构，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一是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划定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制定《湖北省“三区四线”管控工作指引》，做好市（县）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真正改变城市盲目扩张、摊大饼式的粗放发展模式，促进城市转型发展。二是按照住建部等四部委要求，开展省域空间规划研究工作，探索解决省级空间规划面临的突出矛盾、编制统一的省级空间规划、构建合理的空间规划体系、健全统一的规划编制机制等相关问题的方法途径，指导武汉城市圈相关规划研究。三是积极推进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规划建设。配合住建部指导武汉市进一步完善《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总体规划》，在城市建设理念、规划和技术上寻求创新和突破，协助做好中方协调组首次会议准备相关工作及有关部委政策支持争取相关工作。
3、努力推进城市设计工作。一是出台《湖北省城市设计管理暂行办法》、《湖北省城市设计技术指引》和《湖北省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管控工作规程》，进一步确立城市设计在规划管理和项目审批中的重要作用。二是进一步推进全省15个市县城市设计试点工作和“荆楚派”建筑风格应用，全面总结省内试点工作经验，出版《湖北省城市设计探索与实践》。三是指导各地更好地发挥城市设计在保护城市自然山水格局、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地方风貌特色中的独特作用，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
4、加强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工作。一是督促各地依法做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报批和实施工作，加强保护工作的技术指导和监督。二是联合省发改委，积极争取我省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设施建设项目等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项目库和获得国家专项资金支持，推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联合省文化厅继续深化落实省住建厅、文化厅《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调研和保护工作检查活动，积极推荐申报国家级名镇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编辑出版《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系列丛书》。
5、健全规范加强规划实施管理工作。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增强规划的法定约束力。一是继续规范城市规划“一书两证一核实”行政许可制度，不断提升行政效率。二是减少频繁更改规划、杜绝随意修改规划，提高规划的执行力。三是加强对重大区域基础设施选址以及城市新区、各类园区的规划引导，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做好省域重要铁路、高速公路、航空与物流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前期规划工作。四是依法加强对市辖区、各类园区、新城新区的规划集中统一管理工作。五是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公开公示制度，着力在细化公开公示的内容、深度要求，规范公开公示的范围、形式、时间等方面的标准上下功夫，多渠道和多方式提高公众参与水平，提升规划公开公示的效果。
6、严肃规划督察和检查机制。一是继续实施湖北省城乡规划督察制度，2016年实现省对市（州）、县级市，国家和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市（州）对县城、重点中心镇、特色镇，县对其他乡镇三级督察全覆盖；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问责力度，实现一个城市一张蓝图管到底。二是完善城乡规划评估和报告机制，依法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建立城乡规划实施年度报告制度和有关规划备案制度。三是开展容积率管理专项检查，采用市州交叉检查、省厅重点抽查的方式，对近两年来全省容积率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全面规范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严肃容积率调整，防止随意、频繁调整容积率现象。
7、认真加强行业基础建设。一是进一步完善省级标准体系建设，在《湖北省市（县）城乡总体规划编制规程》发布的基础上，逐步出台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城乡规划“三区四线”管控等全省规划编制实施规范。二是以城乡规划统计制度建立为契机，逐步推进全省城乡规划大数据平台建设；优化提升“湖北城乡规划在线”及各地城乡规划公众网站服务；完善城市规划“一书两证一核实”许可信息系统；逐步建立规划成果备案信息系统；推动“多库一平台”的省级规划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为城乡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加强城乡规划各类课题研究，以规划强制性内容刚性传导系列研究为基础，针对当前规划编制实施管理和规划督察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法途径和相关重要政策建议举措，不断提升城乡规划科学性、权威性。
    8、充分发挥行业引导作用。一是充分发挥全省城市规划协会、全省城乡规划学会等社团组织的桥梁纽带和学术平台作用，推动开展政策建议、学术交流、经验推广、行业合作、论坛研讨等工作。二是支持省城乡规划中心、省规划院、省内其他编研机构和高校院所发挥技术人才优势，开展规划编制、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等工作，提升全省城乡规划技术水平。三是加强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按照有关部署，做好注册规划师相关管理工作，继续实施全省城乡规划行业人才培养培训计划，提升全省规划行业人员素质。四是加强城乡规划宣传平台建设，推进《湖北城乡规划》刊物和《全省城乡规划优秀作品集》等行业书籍的编印出版工作，传播行业动态、普及规划知识，推动全省城乡规划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